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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微型计算机续航能力通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便携式微型计算机的续航能力限定值、持久型续航能力评价值、试验方法和

检验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一般用途的普通消费型便携式微型计算机（含平板电脑），专业用途的便携

式微型计算机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9813.2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2部分: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3 术语及定义

GB/T 9813.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续航时间（t） endurance time

在本文件规定的测量方法下，便携式微型计算机在规定工作状态下，持续工作的时间 t。

3.2

续航效能 endurance efficiency

续航效能是根据续航时间的能力进行分级评定。

3.3

续航能力限定值 limit value of endurance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续航能力限定值为表 1中续航效能等级 3级。

3.4

持久型续航能力评价值 evaluation value of endurance capability

续航持久型便携式微型计算机续航能力评价值为表 1中续航效能等级 1级或 2级。

4 续航效能等级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续航效能等级分为 3级，其中 1级续航效能最高。各级便携式微型计算

机的续航效能应大于表 1的规定。

表 1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续航效能等级

续航效能等效时间

1级 2 级 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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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航等效时间（t） t≥6.5h 5h≦t<6.5h 4h≦t<5h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环境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均在下述正常大气条件下进行。

a) 温度：20℃～30℃

b) 相对湿度：25%～75%

c) 大气压：86 kPa～106kPa

5.2 仪器设备

计时器，测量结果精确到1min。

5.3 试验方法

试验步骤如下：

5.3.1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按出厂默认设置开机运行，接入活动的无线网络（wifi）连接；

5.3.2 关闭设备间的其他无线传输协议设备（如蓝牙）；

5.3.3 关闭屏幕保护及休眠待机功能，除亮度设置为 200cd/m
2
±10 cd/m

2
和分辨率设置为最

大（或产品推荐的分辨率），其他显示设置按出厂默认值进行试验，电池的供电模式

按出厂默认值，但不能为节能模式，如默认值为节能模式，需修改为非节能模式。

5.3.4 确定便携式微型计算机电量显示为 100%且经过不小于 10 分钟后，关闭外部电源供电

（不关闭便携式微型计算机），循环播放同一高清视频文件（高清视频文件的要求见

4.3.5），按最大音量及全屏进行播放，使用时间计量工具记录播放持续时间，并按表

1 判定续航能效等级。播放器为系统默认视频播放器。操作系统为产品说明书、外包

装等应明示支持操作系统中的任意一种。

5.3.5 高清视频文件要求

a) 文件大小：不小于 2GB

b) 文件格式：传输流（ts）

c) 分辨率：1920*1080（1080p）

d) 推荐视频文件为“自然的力量-追寻.ts”

视频文件链接地址：https://pan.baidu.com/s/1-FnsY2dlePuFQKsAlorl2w
提取码：q6cf

6 检验规则

6.1 出厂检验

续航效能作为便携式微型计算机出厂检验的项目。抽样方案由生产企业质量检验部门自行

决定。

生产企业在适用时应明示（在产品说明书、外包装箱等宣传材料明示续航能力等级）便携

式微型计算机续航能力限定值。

6.2 型式检验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适用时应进行续航效能型式检验：

a) 研制新产品；

b) 变更产品设计、工艺或所用材料明显影响其性能时；

c)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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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质量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检验要求时。

型式检验的抽样，每批抽 1台，如合格则该批产品为合格；如果发现不符合本文件要求，

应从该批产品中另外抽出 2台重新进行检验，如全部合格则该批产品为合格；如果仍有一台不

符合本文件要求，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或者型式检验的抽样方案由生产企业质量检验部门自

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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